
消防處就遊樂場所牌照申請的視察程序 

(桌球館／公眾保齡球場／公眾溜冰場) 

收到康文署轉介

的申請

說明: 康文署 -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
Lic - 消防處牌照課辦事處

 VSG - 消防處通風系統組

備註: * 首兩次的視察為 16 個工作天內; 

第三次及以後的視察為 21 個工作天內。 

消防處認為申請

可以接受？

(14 個工作天內) 

Yes 

否

向申請人發出消防安全/#通風系統規定予以遵辦。
 

#若建築物(通風系統)規例適用於有關處所。

收到申請人完成消

防安全/通風系統

規定的通知

視察有關處所是否

符合各項規定

書面通知康文署消防安全規

定已獲遵辦/發出通風系統

符合規定通知書

經康文署通知申

請人未符合消防

安 全 / 通 風 系 統

規定的事項

牌照課辦事處派員視察有關地點，以評估處所是否適
宜開設遊樂場所及核對圖則。

符合所有規定？

(7 個工作天內) 
是 

否

20 個 
提出反對及工作天內 

解釋反對理由

是 

Lic: 7 個工作天內 
VSG: *16/21 個工作天內 

(修訂 8/23) 

http://www.hkfsd.gov.hk/home/chi/source/licensing/premises.htm#e1



